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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区“牌子”：一个也不能少？ 宋瑞 

一日，去某景区考察，见门口挂着4A级景区、国家地质公园、国家森林公园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数个牌子，于是，一位同

行者笑言，“呵呵，以后恐怕得搞个大点的门脸儿，要不然这么多牌子恐怕要挂不下咯”。当时只做笑谈，未曾深究，回头

想想，看似不大的“牌子”问题，其背后却有值得深思的原由。 目前在我国，与景区有关的各种称号很多，例如建设部管辖

的风景名胜区、国家旅游局组织评定的A级景区、林业部门所属的森林公园、国土资源部门批准的地质公园、水利系统内的水

利风景名胜区、文物系统的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环保局综合管理而林业、农业等各部门直接经营的保护区等，如果再加上国

际范围内评定的世界遗产、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等，各种称号不下十余种。而一个景区，数个牌子，已是旅游行业的一个普遍

现象，例如九寨沟既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还是国家森林公园；张家界则头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

家森林公园、国家地质公园等数个头衔；新疆天池既是省级自然保护区，又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等等。如此之多的称号，

且不说一般旅游者会眼花缭乱、一头雾水，估计景区管理者也多少会有些手脚忙乱、不知所从的感觉。 众所周知，我国最早

与景区管理有关的体系是风景名胜区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为了避免旅游开发中对自然和文化的破坏，由国家建设部组织开展

了资源调查、鉴定、规划、评审等工作，并由国务院审定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，县级以上政府审批相应级别的风景名胜区。

随后的1982年1月，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44处，1985年，国务院颁布实施了《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

例》。到2002年，我国已经建立各级风景名胜区677个，其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51个，省级478个，市县级48个。在森林公

园体系建设方面，1980年8月，原林业部决定开始组建森林公园，次年选择北京松山、云蒙山林场、湖南张家界等作为首批试

点；1982年9月，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——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建立。1990年，我国仅有16处国家森林公园，

到了1992年，国家森林总数就达到218处，至2002年底，全国共有国家森林公园439处，森林公园总数为1476处，增速着实不

小。早在1985年，参加在长沙召开的“首届地质自然保护区区划和科学考察工作会议”的与会代表就提出建立“武陵源国家

地质公园”的建议，但时隔十年后，1995年地质矿产部颁布的《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》才将地质公园作为地质遗迹保护区

的一种方式列入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在1999年以前建立的86处地质自然保护区中（其中国家级12处），并没有任何一处被命名

为国家地质公园。直至2000年，国土资源部正式成立了“国家地质公园领导小组”和评审委员会，并下发了《关于申报国家

地质公园的通知》，才使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从开始建立就步入规范化的道路。到2004年4月，国土资源部已经批准了85家国家

地质公园，其中33家举行了揭碑开园仪式；与此同时，在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评审中，中国有8处地质公园入选。国家旅游

局系统组织的景区星级评定始于2000年，到2002年底，全国评出了A级系列景区（点）1062家。如果说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

产生有其历史背景，A 级景区的评定有其行业因素的话，那么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等在我国的出现，则既是受了国外国家公

园的影响，也多少反映了我国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国情。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，一方面，旅游吸引物的类型越来越多样，

各种不同的自然和文化对象进入旅游者的视野，也成为发展旅游的凭借，如此以来，必然地就在相应的资源管理部门和旅游

业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；另一方面，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，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逐步提高，不同的行业管理部门也更

加关注对旅游发展的介入，介入的部门越来越多，介入的程度不断加深，介入的方式也更加多样。旅游引起社会各界，尤其

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，这是旅游的幸事，是旅游大发展的结果，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，但这种重视是否一定要体现为

“加爵封号”，却是值得深思的。为什么不同的政府部门如此热衷于各立门派、自建封号？道理其实很简单，牌子的背后是

对话语权与管理权的争夺，是势力范围的明争暗斗、渗透与反渗透。政出多门、职能交叉、多头管理，历来是影响我国社会

经济运行的一个痼疾，往往是哪个行业越发达，“有关部门”则越多；而“婆婆”越多，“媳妇”自然难当；插手的部门越

多，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就会有麻烦。有人做过统计，与旅游景区点经营有关的政府部门不下12个，如果每个部门都“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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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”起来，无疑景区被赋予的称号会更多，而面对如此之多的“婆婆”，景区恐怕更要应接不暇了。 表面上看起来，申请牌

子好像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儿：对被评定的景区来说，多得一块牌子，就多了一张标签，多了一个向游客宣传促销的噱头；对

评定的主管部门来说，多发一块牌子，就多了一块阵地，对景区的管理就更加理直气壮；而对旅游者来说，牌子多了似乎也

不是什么坏事。其实不然。一个牌子的背后就是一个行业管理部门，就是一双“无形的手”，就有一套既定的评价体系；一

块牌子就意味着一种功能定位、管理规范，意味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某种作用。不同的牌子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，风景

名胜区、A级景区、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乃至自然保护区等在设立目的、依据、功能定位、考核体系、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很

大差异，在旅游功能、科学功能、保护功能等方面的侧重和许可区域亦有所不同，一个景区无论如何不可能同时完全满足各

种称号所需要的标准。另外，景区申报任何一块“牌子”，都需要花费物力、财力、人力与精力，而这些投入，必然通过日

后提高门票或者增加接待人次来弥补，而不管怎样，都会与其申报初衷相违。 对于资源特性不同的景区，各个行业部门到底

应该如何进行统一管理，如何确定其最基本的功能定位，除了争着给牌子，也许还有很多工作可做；而就景区本身而言，如

何真正提高自身的科学内涵、保护水平、接待能力，除了抢着挂牌子，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景区“牌子”，是沉重还是

庄重，是多多益善，还是名副其实，需要深思的，恐怕不只是我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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